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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以下简

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年 11月 3日《关于准予招商中证全球中国

教育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变更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69

号文）（该批复准予变更为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FOF））注册公开募集，自 2023年 5月 17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基金管理人为招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三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本《基

金合同》自动终止并按其约定程序进行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且不得通

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方式延续本《基金合同》期限。如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规定被取消、更改或补充的，则本基金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执行。”

截至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三年后的对应日，本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已经出现触

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述情形。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本基金应终止基金合同并进入基金财

产清算程序，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于 2026年 5月 18日发布了《招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

基金（FOF）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本基金自 2026年 5月 18日起进入清

算期。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市中伦（深

圳）律师事务所于 2026年 5月 18日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由德

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基金第一次清算的清算报告进行审计，北京市中

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对本基金第一次清算的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 基金概况

基金名称 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简称 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混合发起式 FOF

基金主代码 017267

交易代码 01726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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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合同生效

日
2023 年 5 月 17 日

最后运作日

（2026-5-17）

基金份额总额

14,885,208.22 份

投资目标

本基金随着所设定目标日期的临近，逐步降低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增加非权

益类资产的配置比例，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优选基金，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

稳定增值。

目标日期后，本基金通过资产配置和基金优选，在控制产品风险收益特征的前

提下，力争实现资产长期稳健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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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属于养老目标日期基金。本基金的资产配置策略，随着投资人生命周期

的延续和投资目标日期的临近，基金的投资风格相应的从“进取”，转变为“稳

健”，再转变为“保守”，权益类资产比例逐步下降，而非权益类资产比例逐步

上升。本基金根据招商目标日期型基金下滑曲线模型进行动态资产配置，下滑

曲线模型运用随机动态规划技术，对跨生命周期的投资、消费进行了优化求解，

并结合国内法规约束和投资工具范围作了本土化改进。随着本基金目标日期的

临近，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逐渐下降。在下滑曲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风险预

算，控制基金相对回撤，精细挑选符合本基金投资目标的标的基金，构建投资

组合。

本基金在目标日期 2035年 12月 31日之前（含当日），权益类资产投资比例遵

从下表所示。此处权益类资产指股票和存托凭证、股票型基金、以及最近 4个
季度末，每季度定期报告披露的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比例不低于 60%或基金合

同中约定股票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60%的混合型基金。

时间
权益类资产投资

比例上限

权益类资

产投资比

例下限

权益中

枢

基金成立日至2023

年12月31日
60% 35% 50%

2024年1月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58% 33% 48%

2026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
55% 30% 45%

2028年1月1日至

2029年12月31日
50% 25% 40%

2030年1月1日至

2031年12月31日
45% 20% 35%

2032年1月1日至

2033年12月31日
37% 12% 27%

2034年1月1日至

2035年12月31日
30% 5% 20%

本基金的下滑曲线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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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 指数收益率×95%＋恒生综合指数收益率

（经汇率调整后）×5%）×X +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1-X），其中 X

为下滑曲线值，本基金各年的下滑曲线值参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中的规定执行。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养老目标日期基金中基金（FOF），2035 年 12 月 31 日为本基金的目标

日期，风险和收益水平会随着目标日期的临近而逐步降低。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35 年 12 月 31 日，理论上本基金的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水平高于债券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货币市场基金和货币型基金中基金（FOF）。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会面临港股通机制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

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港股市场股价波动较

大的风险（港股市场实行 T+0 回转交易，且对个股不设涨跌幅限制，港股股价

可能表现出比 A股更为剧烈的股价波动）、汇率风险（汇率波动可能对基金的投

资收益造成损失）、港股通机制下交易日不连贯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内地开市香

港休市的情形下，港股通不能正常交易，港股不能及时卖出，可能带来一定的

流动性风险）等。

基金管理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 基金运作情况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2022年 11月 3日证监许可〔2022〕2669号文注册募集，由基金

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规定于 2023年 4月 13日至 2023年 5月 15日向社会公开

募集。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2023年 5月 17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含利息

结转的份额）总数为 14,061,676.27份。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至最后运作日期间，本基金按基

金合同约定正常运作。

根据《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

的约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三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本《基

金合同》自动终止并按其约定程序进行清算，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且不得通

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方式延续本《基金合同》期限。如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规定被取消、更改或补充的，则本基金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执行。”

截至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满三年后的对应日，本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2亿元，已经出现触

发基金合同终止的上述情形。根据基金合同有关约定，本基金应终止基金合同并进入基金财

产清算程序，且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于 2026年 5月 18日发布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招商乐颐和惠养老

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终止及基金财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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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本基金自 2026年 5月 18日起进入清算期。

四、 财务会计报告

基金最后运作日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报告截止日：2026 年 5 月 17 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最后运作日(2026 年 5 月 17 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869,958.65

结算备付金 94,317.64

存出保证金 21,888.68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921,823.69

其中：股票投资 293,295.97

基金投资 15,618,980.27

债券投资 1,009,547.45

应收证券清算款 294,989.80

应收股利 631.71

其他资产 664.21

资产总计 19,204,274.38

负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0.04

应付管理人报酬 5,609.72

应付托管费 1,242.01

其他负债 213.57

应付税费 2,591.22

负债合计 9,656.56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金 14,885,208.22

未分配利润 4,309,409.6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194,617.82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19,204,274.38

注：1、基金最后运作日 2026 年 5 月 17 日，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

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的单位净值为 1.2895 元，份额为 14,885,208.22 份，资产净值为

19,194,617.82 元。

2、本基金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

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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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清算情况

自 2026 年 5 月 18 日至 2026 年 5 月 22 日止为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基金的

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

由于本基金于2026年 5月 22日(清算结束日)仍持有封闭期基金,导致部分资产尚未变现，

故需进行二次清算。本基金将于上述未变现资产全部变现后进入二次清算程序，并将清算后

的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缴纳税款并清偿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

基金份额比例进行二次分配。

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基金合同》第二十部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

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角度

出发，本基金的清算费用将由基金管理人支付。

2、 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银行存款 1,869,958.65 元，其中 1,869,530.12 元为存储于基金托管人

北京银行的活期银行存款, 428.53 元为应计活期银行存款利息；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结算备付金 94,317.64 元, 其中 94,278.20 元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收取并保管的结算备付金, 39.44 元为应计结算备付金利息。结算备付金每月调整一次，

根据《结算备付金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在每月前 6个营业日内，对

结算参与人的最低结算备付金限额进行重新核算、调整”。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存出保证金 21,888.68 元，其中 21,877.54 元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收取并保管的结算保证金，11.14 元为应计结算保证金利息。结算保证金每月调整一次，

根据《结算保证金管理业务指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每月初第二个交易日，

根据结算参与人对应结算备付金账户前 6个月日均结算净额调整其结算互保金额度，但不低

于初始结算保证金基数”。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交易性金融资产 16,921,823.69 元，其中股票投资 293,295.97 元，基

金投资 15,618,980.27 元，债券投资 1,009,547.45 元，其中处于封闭期的场外基金持仓明细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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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基金代

码
基金名称

运作方

式

持有份额

（份）

最后运作日公允

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002757

招商招兴 3个

月定开债发起

式 C

契约型

开放式
8,691.87 10,263.36 0.05

截至本次清算期结束日（2026 年 5 月 22 日），本基金仍持有以上封闭期基金尚未卖出,故需

进行二次清算。本基金将于上述未变现资产全部变现后进入二次清算程序，并将清算后的全

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缴纳税款并清偿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

份额比例进行二次分配。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证券清算款 294,989.80 元，为 2026 年 5 月 15 日卖出基金的应

收款项，已于 2026 年 5 月 18 日入账。

（6）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收股利 631.71 元，为药明康德（02359）分红派息产生的应收股

利。

（7）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资产 664.21 元，为应收的销售服务费返还，已于 2026 年 5 月

19 日入账。

（8）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尚未

返还的应计活期银行存款利息、最低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计最低备付金利息、应计存出

保证金利息、应收股利。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证券清算款 0.04 元，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5 月 18 日支付。

（2）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管理人报酬 5,609.72 元，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支付。

（3）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托管费 1,242.01 元，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5 月 20 日支付。

（4）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其他负债 213.57 元，为应支付证券公司的佣金，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5 月 22 日支付。

（5）本基金最后运作日应付税费 2,591.22 元，该款项已于 2026 年 5 月 22 日支付。

4、清算期间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最后运作日 2026 年 5 月 17 日基金净资产 19,194,617.82

加：清算期间（2026-5-18 至 2026-5-22）收入 -33,058.86

其中：利息收入-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注 1） 5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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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备付金利息收入（注 1） 3.90

利息收入-保证金利息收入（注 1） 1.05

投资收益（注 2） 1,488,384.03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注 3） -1,522,593.91

其他业务收入 594.36

减：清算期间（2026-5-18 至 2026-5-22）费用 460.13

其中：税金及附加（注 4） -68.02

其他费用（注 5） 528.15

二、2026年 5月 22日基金净资产 19,161,098.83

减：2026年 5月 22日封闭期基金市值 10,274.66

三、2026年 5月 22日基金可供分配净资产 19,150,824.17

注：1.利息收入系以当前适用的利率计提的自 2026年 5月 18日至 2026年 5月 22日止清算期间

的利息；

2.投资收益系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的投资收益；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系所持股票、债券、基金清算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税金及附加系以清算期间增值税为基础计提的附加税费；

5.其他费用系清算期间产生的汇划费和证券组合费。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 2026 年 5月 22 日本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19,161,098.83

元，其中可供第一次清算分配财产为人民币 19,150,824.17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费用、

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由于本

基金截至清算期结束日（2026年 5月 22日）所持封闭期基金尚未开放，故需进行二次清算。

本基金将于未变现资产全部变现后进入二次清算程序，并将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财产扣除基金

财产清算费用、缴纳税款并清偿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二次分

配。

2026年 5月 23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亦属份额持有人所有。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该

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供清盘分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

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还给基金管理人。

5、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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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 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清算

审计报告》

（2）《关于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清算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免费查阅。

招商乐颐和惠养老目标日期 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财产清算小组

2026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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